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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号：
	Ｅ２０４-１表

	
	制定机关：
	国家统计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文    号：
	国统字〔2025〕88号

	
	有效期至：
	2027年1月


	一、总体交易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

	
	
	
	本月
	1-本月
	本月
	1-本月

	甲
	乙
	丙
	1
	2
	3
	4

	商品购进额
商品销售额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
零售额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01

02

03

04

05
	

	期末商品库存额
	千元
	06
	
	—
	
	—

	二、分类值交易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商品销售额
	

	
	
	
	
	零售额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本月
	1-本月
	本月
	1-本月
	本月
	1-本月
	本月
	1-本月

	甲
	乙
	丙
	1
	2
	3
	4
	5
	6
	7
	8

	（按商品分类目录填报）
	—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单位2、10月月后6日，6、7、8、11月月后7日，3、5、12月月后8日，4月月后9日，9月月后12日12时前独立自行网上填报，1月免报。
3.本表“上年”数据统一由国家统计局在数据处理软件中复制，调查单位和各级统计机构原则上不得修改；本年新增的调查单位自行填报“上年”数据；涉及拆分、兼并、重组、视同法人、统计执法失实数据改正等情况的企业，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后，调查单位可调整上年数据；本年新增指标的上年数据由调查单位自行填报。
4.法人单位填报的数据中应包括本法人单位所属的全部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的数据。若所属产业活动单位已作为视同法人单位统计，则法人单位填报的数据不应再包括该产业活动单位数据。
5.本表“分类值交易情况”按《商品分类目录》填报。 

6.审核关系：本表填报的数据必须大于或等于零。
行关系：（1）02≥03   （2）02≥04   （3）04≥05    （4）010≥011+012+013+014+015  （5）040＝041+042+043

（6）070≥071  （7）090≥091   （8）120≥121   （9）120≥122  （10）130≥131+132 
（11）140≥141 （12）160≥161  （13）200≥201  （14）230≥231 （15）240≥241   

（16）木材及制品类（180）、化工材料及制品类（200）、其中：化肥类（201）、金属材料类（210）、其中：农机类（231）、种子饲料类（250）的零售额应为0
列关系：（1）1≤2          （2）3≤4          （3）5≤6          （4）7≤8
